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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 年 5、6 月臺東縣分別通報 4 及 7 起旅行團腹瀉群聚，均與綠島旅行有關。

各團流行曲線圖皆為單一波峰，懷疑為共同感染源所致。病人及生蠔檢體皆檢出

諾羅病毒，依潛伏期回推可能感染場所皆為餐廳 A。病毒序列分析顯示，檢體檢

出病毒株皆為同群，推測此次事件應為受汙染之生蠔造成。本次事件與 2012 年某

知名自助餐廳食物中毒案肇因生蠔同為韓國進口，建議相關單位應加強生蠔進口

管理、高風險產地評估及餐飲業者衛教宣導，以降低類似案件發生的風險。 

  

關鍵字：諾羅病毒、腹瀉群聚 

 

事件緣起 

  自 2015 年 5 月 15 日至 29 日期間，臺東縣衛生局陸續接獲醫院、旅行社、

南投縣及屏東縣衛生局通報 4 個旅行團至綠島鄉旅遊後發生集體腹瀉。4 團人員總

計 123 人，發病 32 人。因同一地區 2 週內有 4 團發生腹瀉群聚，臺東縣衛生局

於 5 月 29 日向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申請流行病學調查訓練班支援流病

調查，6 月 1 日至 2 日疾管署東區管制中心及衛生局一同前往綠島鄉進行訪查，

並針對船舶及餐飲業者加強衛生宣導。當時送驗之食材及環境檢體均未檢出病

原體，僅有 2 旅行團共 9 人檢出諾羅病毒，且之後無新增腹瀉群聚案件發生，

故暫予結案。 

    然於 6 月 26 日至 30 日，臺東縣衛生局又陸續接獲 7 起腹瀉群聚事件，且亦

皆曾至綠島旅行。7 團總計 175 人，發病 104 人，就醫者 78 人。因懷疑可能與 5

月腹瀉群聚相關，臺東縣衛生局於 6 月 30 日再次向疾管署申請支援調查，由疾管

署預防醫學辦公室人員於 7 月 3 日會同該署東區管制中心一同前往綠島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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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 

    因前往綠島之旅行團停留時間短，個案發病時通常已返程，問卷調查不易，

且各團侵襲率 30%至 80%不等，侵襲率較高，故先以衛生局蒐集之資料為起始，

再針對團員進行訪談，輔以環境調查及實驗室檢驗結果證明。 

一、 深度訪談 

針對 6 月曾去過綠島且發生腹瀉群聚事件之旅行團以電話進行訪談，

訪問重點為：旅遊行程、用餐餐廳、菜色、飲料冰品店及其時序，曾進行

之水上活動以及發病時間。 

二、 環境調查 

根據衛生局疫調及預防醫學辦公室進行訪談所獲得之資料鎖定風險場所，

再進行環境訪查、餐飲用水餘氯檢測以及檢體採檢。 

三、 實驗室檢驗 

針對一般食品與環境檢體檢驗腸炎弧菌、沙門氏桿菌、病原性大腸桿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及仙人掌桿菌，生蠔及冰塊檢體共 4 件則檢驗諾羅病毒；

人體糞便檢體檢驗霍亂、沙門氏菌、桿菌性痢疾、腸炎弧菌、腸道出血性

大腸桿菌感染症、金黃色葡萄球菌、仙人掌桿菌、輪狀病毒及諾羅病毒。 

 

調查結果 

一、 深度訪談 

6 月發生腹瀉群聚之各旅行團疫情資料如表一，並依就醫者之發病日繪製

流行曲線圖（圖一）。訪談發現在諾羅病毒潛伏期間內，7 個旅行團皆曾至餐

廳 A 用餐，且皆曾食用生蠔。其他可能感染諾羅病毒的來源，如食用冰品及

水上活動等，則僅約一半的旅行團曾在可能感染期間內有暴露。 

 

 

 

 

 

 

 

 

 

 

 

 

 

 

表一、2015 年 6 月綠島發生 7 起腹瀉群聚事件基本資料 

編號 團體 發病日 總人數 發病數 侵襲率(%) 人體檢體 

1 E 旅行社 6/25 37 31 83.8 5個案：諾羅病毒陽性（細菌檢驗陰性） 

1 廚工（餐廳 K）：病毒及細菌檢驗皆陰性 

2 F 旅行社 6/26 43 34 79.1 1 個案：諾羅病毒陽性（細菌檢驗陰性） 

3 散客團 6/28 6 2 33.3 2 個案：諾羅病毒陽性（細菌檢驗陰性） 

4 

 

G 俱樂部 6/29 20 5 25 1個案：諾羅病毒陽性（細菌檢驗陰性） 

1 廚工（餐廳 L）：病毒及細菌檢驗皆陰性 

5 H 旅行社 6/29 35 14 40 1 個案：諾羅病毒陽性（細菌檢驗陰性） 

6 I 家族 6/29 13 8 61.5 1個案：諾羅病毒陽性（細菌檢出金黃色葡

萄球菌） 

5工作人員（餐廳A）：1外場人員諾羅病毒

陽性（細菌檢驗陰性） 

2 餐廳 A 外場人員家屬：病毒及細菌檢驗皆

陰性 

7 J 旅行社 6/30 21 10 47.6 未採檢 

8 製冰店 C     1工作人員：病毒及細菌檢驗皆陰性 

9 製冰店 D     2工作人員：病毒及細菌檢驗皆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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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境調查  

    因 7 個旅行團皆曾至餐廳 A 用餐，故該餐廳為調查重點，且因島上會使

用地下水，故亦針對曾去過之冰店及島上製冰店進行抽訪。 

餐廳 A 

    食材多來自臺灣本島，少數海鮮食材由漁民提供，極少臨時異動菜色。

店內供應生蠔，購自臺東市上游供應商 B，生蠔以五味生蠔或蒸生蠔之方式處

理，店家自述皆煮熟供應，惟部分發病個案表示食用之生蠔並非熟食。未使

用冰塊，店內使用自來水，餘氯測試值約 0.5 mg/L。員工共 5 位，無不適症狀。 

冰店 M 

    供應海草冰和雪花冰，店內使用自來水，外場洗手臺及內場烹調區餘氯

測試顯示餘氯值甚低。使用之冰磚來自島上製冰店 C 及 D，店裡自製少量

冰塊。 

冰店 N 

    供應海草冰，店內使用自來水，內場作業區餘氯測試顯示餘氯值甚低。

使用之冰磚來自製冰店 C，未自製冰塊。 

製冰店 C 

    為家庭式製冰店，使用自來水，為島上多家冰店冰磚來源，冰磚以提供

冰店 N 為主。冰磚作法為將自來水通過 UVC 消毒燈管路與四重濾芯，注入容

器後再放至冷凍庫。濾芯 2 個月更換一次，UVC 燈管則是半年一次。員工

1 人，無不適症狀。自來水餘氯測試值極低。 

 
圖一、2015 年 6 月綠島發生 7 起腹瀉群聚事件之流行病學曲線（n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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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上述訪查發現，部分餐飲業者作業場所衛生仍有待改善，但多數有提

供洗手設施；部分地區仍使用地下水；簡易水質餘氯檢測，部分業者未達標

準；製冰店 C 雖使用自來水，惟過濾設備並非逆滲透設備，考量製冰店 C 及

D 會供應冰磚予其他冷飲店使用，故後續請衛生局進行員工及冰磚檢體送驗。 

三、 檢體採集、檢驗結果及核酸序列比對結果 

    此次調查共採檢 6 團計 23 件（含餐廳 A、K 及 L 之員工共 7 人、製冰店

C、D 員工共 3 人及餐廳 A 外場員工家屬 2 人）糞便檢體，其中旅行團人員

11 人及餐廳 A 員工（外場員工）1 人檢出諾羅病毒，大部分為混合型別，主

要為 GII.17 型，而餐廳 A 員工檢出 GI.3，未與任何發病個案相符。 

    送驗之環境、食材及冰塊檢體共 18 件，餐廳 A 生蠔檢出諾羅病毒 GI.4、GI.9 

及 GII.17，上游供應商 B 生蠔檢出諾羅病毒 GII.17，其餘檢體檢驗皆為陰性。 

    針對人體及生蠔檢出諾羅病毒陽性之檢體，以部分 VP1 核酸片段序列進

行演化樹分析，發現諾羅病毒型別包括 GI.4、GI.9 及 GII.17 的分析結果顯示

人體與生蠔檢出之 GI.4、GI.9 及 GII.17 病毒株屬於同群病毒株（圖二）。 

 

 

 

 

 

 

 

 

 

 

 

 

 

 

 

 

 

 

 

 

 

 

  

 

 

1.諾羅病毒 GI 演化樹分析 

(GI: 290bp) 

 

2.諾羅病毒 GII 演化樹分析 

(GII: 276bp) 

 

圖二、群聚事件檢出人體與生蠔中諾羅病毒演化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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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防治作為 

    於 6 月 29 日發生旅客集體腹瀉事件時，臺東縣衛生局即要求綠島鄉餐廳停止

供應生蠔至少一週，後續除輔導業者依據「諾羅病毒感染控制措施指引」[1]加強

環境清潔及消毒外，並依 7 月 2 日綠島鄉腹瀉群聚疫情討論會會議決議查驗高風

險業者用水之餘氯值[2]及其過濾方式，確保供水水質安全。7 月 8 日接獲食品藥物

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通知餐廳 A 及上游供應商 B 提供之生蠔檢出諾羅病毒

後，衛生局及食藥署隨即啟動稽查，發現 A、B 業者使用之生蠔，其最終供貨業者

為高雄市兩家進貨商，兩批分別在 4 月與 6 月時自韓國進口，後續臺東縣衛生局

封存 A、B 業者涉嫌生蠔並將其退運回高雄市兩家進貨商後，由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回收並封存、銷毀。 

 

討論與建議 

    根據 6 月份發生腹瀉群聚旅行團之流行病學曲線圖研判，此次事件應由一共

同感染源造成，因發病個案皆檢出諾羅病毒，回推可能被感染期，皆曾至餐廳 A

用餐，菜色皆有生蠔，且餐廳 A 及上游供應商 B 提供之生蠔皆檢出諾羅病毒；演

化樹分析顯示發病個案及生蠔檢出之 GI.4、GI.9 及 GII.17 諾羅病毒株屬於同群病

毒株。故研判 2015 年 6 月綠島鄉發生之數起腹瀉群聚事件，應為餐廳 A 供應受遭

諾羅病毒汙染之韓國進口生蠔所造成。 

    回顧在 5 月時針對綠島腹瀉群聚事件進行之實地訪查，發現 3 處嫌疑供餐場

所實際作業人員與衛生局調查資料不符，且短期內連續通報 4 起腹瀉群聚事件非

屬尋常，當時即應強化疫情調查深度，以釐清可能感染源。經由該次訪查建議，

衛生局於本次事件發生後即落實相關調查及採檢，雖後續檢驗結果證實檢出諾羅

病毒陽性之員工非造成群聚事件主因，但藉由此案亦可加強餐飲業者對於員工衛

生教育之重視。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1 條[3]，食品業者，得命其限期改善

或派送相關食品從業人員至各級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接受至少四小時之食

品中毒防治衛生講習。定期舉辦員工教育訓練可加強專業知能，以降低相關事件

發生機率。 

    除食品衛生單位介入外，為提升病原體檢出率以採行正確之防治措施，疾管

署已於 2015 年 4 月修正腹瀉群聚案件檢體採檢項目[4]，以採集新鮮糞便為原則，

期能釐清致病原並將檢驗結果回饋食品衛生單位，藉此以利原因食品追查。因部

分致病原如未能在事件初期介入，恐造成後續人傳人疫情，故在食藥署及疾管署

合作下，已訂定「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要點」[5]，要求地方衛生局接獲食品中

毒案件時成立「防治調查小組」共同進行調查，避免延誤防疫時機；而綠島鄉於 5

月發生之案件雖雙方皆介入調查，惟資訊蒐集仍未臻完善，導致後續調查不易，

僅能暫時結案，期許經由本次案件溝通處理機制，加強食品及防疫雙方合作夥伴

關係，以利後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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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 2012 年某連鎖自助餐廳食品中毒事件[6]及本次腹瀉群聚事件，食用之

韓國進口生蠔皆同樣受病毒污染而釀成後續事件，衛生單位除針對高風險進口

水產品加強邊境抽驗及後續市場監測外，更應即時掌握全球食品安全資訊進行

風險評估，以及早採行相對應之邊境管制措施，同時建構跨縣市監測平臺，強化

橫向整合，確保國人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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